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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3 月，蒋某乘坐高某

的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时，与孙

某驾驶的农用货车相撞，导致蒋

某右小腿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

后经交警队调解，蒋某的医

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高某承

担 30%即 6521.46 元。但高某支

付了1000元后就再没有支付。

于是蒋某向谢家集区法院提

起诉讼。该法院经审理，依法判

决高某赔偿蒋某各项经济损失

4861.46元。

判决生效后，高某拒绝履行

判决 。2002年1月29日，蒋某向

谢家集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几千元赔偿款就是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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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徐志强

“三不怕”硬汉铁血也柔情
危 急 关 头 ，他 英 勇 无

畏，成功化解一次次险情；

突发来临，他冷静果敢，一

次次化险为夷；但对扶危救

困，他却是满腔热诚，甘当

群众的贴心人……他就是

徐志强，铜陵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副支队长。

自 1994 年参加公安工

作以来，47岁的徐志强兢兢

业业，秉公执法，不怕死、不

怕烦、不怕累，勇当“铁血先

锋”，书写了一段段传奇的

“警察故事”。

2008年4月28日凌晨3时许，

铜陵市淮河大道某超市内，发生一

起持刀歹徒挟持多名店员案。

事发现场，犯罪嫌疑人情绪

激动，左手拿着斧头，右手拿着西

瓜刀，将四名女店员紧紧控制。

情况危急，徐志强一边安排

警力，一边悄悄靠近超市门口，仔

细观察。很快，一个大胆的营救

方案出现在脑海中。

他换上一身便装，自称是店

主，愿意面对面进行谈判、对话。

在稳住对方的狂躁情绪后，徐志

强开始一步步接近。5米、3米、1

米，他握枪的手都攥出了汗。

是击毙，还是劝服？徐志强

犹豫了：对方才20出头，只是因

为不慎吸毒过量，产生幻觉，才有

疯狂举动，并非罪大恶极。

“兄弟，每个人都有苦难的时

候，没有过不去的坎。”“你这样

做，想过家人怎么办了吗？”

在近 6 个小时的对峙中，徐

志强反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最终，犯罪嫌疑人放下了手中的

凶器，四名人质毫发无损。

在他的工作中，这样的事例数

不胜数。多少次生死关头，多少个

关键时刻，他凭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和过硬的业务技能，从容应对。

他是智勇双全的铁血硬汉

“2007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

那天救我儿子的警察，直到去年

上半年，我才打听到是徐队长。”

杨琴女士至今难掩激动。

2007年 10月 13日上午，刚上

初中二年级的魏杨波（化名）朝学

校走去，不料在铜陵市北京东路

附近，一辆大货车呼啸而过，将他

带倒在地，顿时不省人事，而大货

车司机却逃逸了。

危急时刻，徐志强恰巧路过，

急忙将魏杨波抱上警车，拉响警

笛，向医院疾驰。

“当急救室门打开的时候，医

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晚来3

分钟，孩子的生命就保不住了。”

“他对待群众贴心、暖心、有

爱心，把群众的困难记在心里，这

点最难得。”铜陵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成龙认为，正是源于对群众的

鱼水深情，徐志强才会待民如亲，

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他是群众的贴心人

“困难抢在先、危险冲在前，

无论什么情况，只要有他在现场，

同事们的心里就感觉特别踏实！”

铜陵市特警支队副支队长李群介

绍说，徐志强始终坚持以身作则，

穿梭于各个执勤岗位。在他的眼

中似乎没有上下班之分，从不叫

累；在执法办案中难免碰到说情

送礼的，他也始终坚持秉公执法，

为民警作出了表率。

自2007年以来，徐志强牵头

组织开展“平安铜都”等系列行动

300 余次，直接指挥办理的案件

就有 7000 余起，查处治安案件

500起，处理涉案人员900人次。

无论是命悬一线的危急警情，还

是突出防控的动态巡逻，几乎都

有他的身影。在队伍建设中，他

事必躬亲，树起了爱岗敬业的标

杆。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优

秀人民警察”、“安徽省十佳政法

干警”、“安徽省首届十佳青年卫

士”称号，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公务员”等。

他是同事们敬佩的楷模

三任法官接力 十年“老赖”终清欠
谢涛 陶庆 记者 雷强

日前，淮南市谢家集区法院执行局将执行到位的赔偿款交到了申请执行人蒋某手中。至此，这起

因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在三任执行法官十年接力下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

起普通的民事赔偿案件在执行过

程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第一任执行法官是汪法官。

接手案件后，他随即向高某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但高某一再辩称

自己是下岗工人，生活困难。汪

法官虽对高某表示同情，但同时

也指出蒋某拿不到赔偿款的话，

就无钱做二次手术。经过多次教

育后，高某总算支付了1000余元

赔偿款，但之后便不露身影了。

该案件被移交给了姚法官。

但多方查找，仍不见高某踪迹，也

未发现高某的有效财产线索。

2010年，姚法官工作调动，到

其他市法院工作。执行局左法官

主动请缨，接手了这一案件。

三任法官10年接力执行

此时，高某依然不见踪影，根

据前两任法官的办案情况，左法

官仔细分析了案情，发现高某为

规避执行，在银行开设多个储蓄

账户，不定期更换所使用的账户

以逃避执行。

为了弄清高某频繁使用的银

行账户，从2012年初开始，左法官

再次到淮南市各家银行查询其账

户信息。这次查询果有收获，发

现高某在淮南市邮政储蓄银行开

设的账户近期有存取款记录，虽

然该账户中资金额度并不大，但

冻结三四个月后就足以支付剩余

赔偿款。左法官抓住了这一机

会，2月29日向该行发出协助冻

结执行通知书，将该账户予以冻

结。正是这一措施使案件的执行

工作出现了转机。

账户被冻结后不到一星期，

高某突然来到法院。见到左法官

后便称小孩上大学急着交学费，

让法官提前解除冻结。左法官在

查实高某子女上学的情况后，汇

报了领导。鉴于其子女上学的特

殊情况，法院同意提前解冻。为

了防止其借故再次逃避执行，左

法官又一次对高某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教育，彻底打消了其逃避执

行的念头。

2012 年 3 月 16 日，左法官将

高某账户予以解冻。4日后，高某

将剩余赔偿款全部交至谢家集区

法院。

冻结孩子学费“老赖”最终服软


